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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出具的《关于浙江国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沪市主板上

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上审〔2023〕340 号）（以下简称“审核中心

意见落实函”）已收悉，浙江国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国祥”、“发

行人”、“公司”或“本公司”）会同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投行”）、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发行人律师”）、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对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涉

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充分讨论研究，对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提出的问题逐项进行

了认真核查落实，并对招股说明书进行相应修改和补充。现就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请予审核。 

除特别说明外，本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使用的简称与《浙江国祥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的含义相同。 

审核问询函所列问题 黑体 

对问题的回答 宋体 

招股说明书修改后的表述或补充披露的内容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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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根据申报及回复材料：（1）公司产品属于耐用品，主要用于工商业领域，

客户复购需求不高，2020 年以来收入持续增长，特别 2022 年主营业务收入较上

年增长 35.12%，增幅显著，市场占有率由 1.28%增长至 1.77%；（2）公司 2022

年扣非归母净利润较上年增幅为 83.45%，明显高于收入增幅。 

请发行人披露：（1）分析 2022 年净利润增长与公司收入增长的匹配性；

（2）目前在手订单、2023 年一季度及上半年业绩预估及与上年同期对比情况，

并结合行业整体趋势、市场地位及竞争情况、下游应用市场变化、新客户业务

拓展等，分析公司 2022 年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逻辑及未来增长的可持续性，揭

示快速增长不可持续的风险并做重大事项提示。 

【回复】 

一、发行人补充披露 

（一）分析 2022 年净利润增长与公司收入增长的匹配性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之“第六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八、

经营成果分析”之“（七）2022 年净利润增长与公司收入增长的匹配性分析”

补充披露，具体情况如下： 

“（七）2022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与净利润增长的匹配性 

2022 年度，公司主要利润表科目（主要为与经常性损益相关的科目）较 2021

年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金额/毛利率 变动幅度 金额/毛利率 

营业收入 186,653.19 39.24% 134,046.71 

其中：主营业务收入 171,408.43 35.12% 126,858.05 

营业成本 131,358.20 30.59% 100,589.50 

其中：主营业务成本 123,308.08 30.04% 94,823.04 

综合毛利 55,294.99 65.27% 33,457.21 

其中：主营业务毛利 48,100.35 50.15% 32,035.02 

综合毛利率 29.62% 18.67% 2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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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金额/毛利率 变动幅度 金额/毛利率 

其中：主营业务毛利率 28.06% 11.13% 25.25% 

销售费用 16,421.55 27.88% 12,841.38 

管理费用 6,146.87 13.73% 5,404.81 

研发费用 5,448.92 28.17% 4,251.27 

财务费用 76.47 33.80% 57.15 

信用减值损失 -1,224.63 178.47% -439.77 

资产减值损失 -1,661.70 153.73% -654.91 

营业利润 29,632.41 122.93% 13,292.40 

利润总额 29,502.53 126.99% 12,997.08 

净利润 26,183.61 127.50% 11,509.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6,083.45 124.84% 11,600.80 

非经常性损益 7,492.31 410.89% 1,466.5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18,591.14 83.45% 10,134.27 

2022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 2021 年增加 35.1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21 年增加 83.45%，增长幅度超过主营业务收入增

长幅度，主要系净利润变动除受主营业务增长影响外，还受毛利率波动、期间费

用率等因素影响，具体如下： 

1、受下游洁净领域客户需求增长影响，带动 2022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长

35.12% 

2022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 2021 年增加 44,550.38 万元，增长 35.12%，

主要原因系受下游电子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及医院等洁净领域客户

需求增加的影响，上述洁净领域客户销售收入增加了 34,416.09 万元。 

公司 2022 年主营业务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逻辑详见本小节之“（八）公司

2022 年主营业务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逻辑及未来增长的可持续性”之“1、公司

2022 年主营业务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逻辑”。 

2、2022 年，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较 2021 年上升 2.81 个百分点 

2022 年，公司主要产品毛利率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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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类别 
2022 年 2021 年 

毛利率 收入占比 毛利率 收入占比 

空调主机 29.68% 31.25% 28.03% 33.85% 

空调末端 26.43% 50.51% 21.59% 46.71% 

商用机 32.31% 15.32% 31.38% 17.26% 

其他 16.70% 2.93% 12.06% 2.18% 

小计 28.06% 100% 25.25% 100% 

由上表，2022 年，公司各类主营产品毛利率均有所上升，促使净利润上升

幅度高于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幅度，毛利率提升的主要原因包括： 

（1）近年来，随着公司不断研发创新、优化生产工艺、推出切实有效的降

本增效措施，实现了产品品质的提升、生产成本的下降，同时伴随着部分原材料

价格的回落，为产品毛利率的提升创造了有利条件； 

（2）近年来公司大力拓展下游电子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

洁净领域市场，并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经验和技术水平，产品竞争力不断提升，获

取了更高的利润率； 

（3）受下游需求不断增加的影响，公司产能利用率持续维持高位，因此，

当期公司亦适时调整了产品结构和销售策略，放弃了部分低毛利产品的订单，促

使整体毛利率有所提升； 

（4）为应对持续增长的订单所需，公司于 2021 年分别在河北沧州、广东鹤

山新建生产基地，新的生产基地投产初期单位生产成本相对较高，随着产能的逐

步释放，生产工艺和生产管理的逐步优化，河北国祥、广东国祥的主营业务毛利

率分别由 2021 年的-4.97%、-6.18%提升至 2022 年的 10.68%、11.40%。 

报告期各期，公司主营业务毛利率的具体分析详见本小节之“（三）毛利与

毛利率变动分析”之“3、毛利率变动分析”。 

3、2022 年，公司期间费用变动幅度低于主营业务收入变动幅度 

2022 年，公司销售费用、管理费用、研发费用和财务费用等四项期间费用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为 16.39%，较 2021 年的 17.78%下降 1.39 个百分点，表

明期间费用增长幅度低于营业收入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幅度，主要原因系随着公

司经营规模的增加，规模效应逐渐体现，同时公司一向注重费用支出的管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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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2022 年期间费用金额虽然增加，但增幅低于主营业务收入增幅，从而对净利

润的提升有着积极的影响。 

综上，毛利率的提升、期间费用率随着经营规模的提升相应下降促使公司

2022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 2021 年增加 83.45%，

增长幅度超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幅度，具有合理性。” 

（二）目前在手订单、2023 年一季度及上半年业绩预估及与上年同期对比

情况，并结合行业整体趋势、市场地位及竞争情况、下游应用市场变化、新客

户业务拓展等，分析公司 2022 年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逻辑及未来增长的可持续

性，揭示快速增长不可持续的风险并做重大事项提示 

1、公司 2022 年主营业务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逻辑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之“第六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八、

经营成果分析”之“（八）公司 2022 年主营业务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逻辑及未

来增长的可持续性”，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 2022 年主营业务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逻辑 

（1）受下游洁净领域客户需求增长影响，带动 2022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增

长 35.12% 

根据制冷量和使用范围的不同，中央空调被分为工商业用中央空调和户用中

央空调两大类，公司的主要产品属于工商业用大型中央空调机组。2022 年，公

司主营业务收入较 2021 年增长 35.12%，在中央空调行业的市场占有率由 1.28%

增长至 1.77%，增长显著，主要原因为： 

①2022 年，公司产品所属行业“工商业用中央空调行业”、“洁净空调细

分行业”市场规模均呈上升趋势 

2022 年，中央空调行业整体市场规模约为 1,060 亿元，较 2021 年的 1,093

亿元下降 2.96%，主要系受公共卫生事件、房地产市场低迷、商业投资下降等因

素影响，户用中央空调产品（主要为多联机、单元机等产品）的市场规模下降较

多。 

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国内电子半导体、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装备、轨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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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和工业转型升级的加快，工商业用

中央空调市场稳步提升。因未有工商业用中央空调市场的公开统计数据，若以剔

除多联机、单元机等户用中央空调产品后的中央空调市场数据作为工商业用中央

空调市场，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工商业用中央空调（主要包括冷水机组、

空调末端等）市场规模分别为 308 亿元、366 亿元和 373 亿元，呈逐年增长态势。 

此外，电子半导体、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极大程度上带动了洁净空调市场的快速发展，根据《中国中央空调市场总结报

告》，2020 年、2021 年和 2022 年，我国洁净空调市场规模分为别 77 亿、96 亿

和 107 亿，亦呈增长趋势。 

②公司积极布局销售渠道，完善销售团队和网络 

近年来，公司提前扩充销售团队、布局销售渠道，伴随着国内高端制造业的

发展，公司经营业绩得到了快速发展，具体为： 

A、公司不断扩充完善自身销售团队和销售网络 

报告期内，公司不断加强各地营销中心的布局，扩充销售团队。报告期各期

末，公司销售人员分别为 473 人、595 人和 676 人，呈快速增长趋势。 

截至目前，公司在国内设有 70 多个营销网点，销售团队和销售网络的扩充

与完善，为公司销售订单的增长奠定了基础。 

B、公司不断开发设备工程商客户，为公司带来了持续的业务订单 

公司采用以设备工程商为主，直接用户为辅的销售模式。公司的中央空调产

品系在标准化基础上定制的非标准化产品，应用领域广阔。公司不断完善和优化

设备工程商布局，通过开拓新的设备工程商，持续取得订单来源。同时，设备工

程商一旦与公司建立业务合作关系后，将为公司带来潜在业务机会。 

2022 年，公司新开拓的设备工程商客户数量为 1,130 家，重点打造华东、华

北等地区的设备工程商布局，新增华南、西南地区部分城市的客户拓展。随着设

备工程客户的不断开拓和积累，公司经营规模增加。 

③公司在重点开拓下游洁净领域市场的同时亦注重应用领域的多样化 

报告期各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按下游应用领域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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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应用领域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收入 比例 收入 比例 收入 比例 

电子半导体 52,457.54 30.60% 33,740.13 26.60% 20,128.02 20.43% 

生物医药 26,227.82 15.30% 22,013.66 17.35% 18,648.66 18.93% 

新能源新材料 23,519.50 13.72% 14,795.09 11.66% 5,556.67 5.64% 

医院 11,427.60 6.67% 8,667.49 6.83% 7,820.68 7.94% 

商业及综合体 6,197.91 3.62% 8,873.46 6.99% 10,114.75 10.27% 

日化化工 6,476.52 3.78% 5,371.66 4.23% 4,531.26 4.60% 

食品饮料行业 5,100.62 2.98% 5,352.89 4.22% 4,011.47 4.07% 

轨道交通 9,185.25 5.36% 5,294.83 4.17% 1,251.22 1.27% 

楼宇住宅 4,383.48 2.56% 4,637.25 3.66% 4,750.07 4.82% 

汽车工业 7,361.64 4.29% 3,255.91 2.57% 2,693.23 2.73% 

学校 4,268.12 2.49% 2,972.31 2.34% 3,655.86 3.71% 

酒店 1,601.89 0.93% 1,907.47 1.50% 1,606.63 1.63% 

政府公建 2,551.17 1.49% 1,578.29 1.24% 2,513.10 2.55% 

纺织服装 1,783.10 1.04% 1,359.06 1.07% 1,441.05 1.46% 

烟草行业 21.49 0.01% 73.60 0.06% 4,239.67 4.30% 

其他领域 8,844.80 5.16% 6,964.95 5.51% 5,552.83 5.65% 

合计 171,408.43 100% 126,858.05 100% 98,515.17 100% 

注：其他领域包括水处理设备、能源电力、橡胶塑料包装、精密制造、实验检测等领域。 

由上表，公司空调产品种类丰富，应用领域较广，其中： 

A、公司提前布局下游洁净领域市场，近年来成效显著 

近年来，发行人突破了设立初期产品主要应用于下游商业领域的局限，逐步

聚焦产品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并重点布局洁净空调市场，从而抓住了下游市场快

速增长的机遇。 

报告期各期，公司主营产品应用于电子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及

医院等洁净领域的收入占比分别为 52.94%、62.44%和 66.29%，呈不断增长趋势。 

B、公司产品于其他不同领域的应用亦呈增长趋势 

公司在聚焦电子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洁净领域的同时，亦注

重下游其他多领域的业务拓展。2022 年，公司产品应用于轨道交通、汽车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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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领域收入规模均有所提升。 

④公司开发新的客户与项目的具体情况 

随着公司在销售端的不断发力和拓展，公司新客户拓展及项目承接卓有成

效。报告期各期，公司新增设备工程商及直接用户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新增客户类别 新增客户数量（家） 新增客户收入 
新增客户收入占主

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2022 年 

设备工程商 1,130 43,568.89 25.42% 

直接用户 70 12,434.66 7.25% 

合计 1,200 56,003.55 32.67% 

2021 年 

设备工程商 1,108 39,876.07 31.43% 

直接用户 82 7,190.94 5.67% 

合计 1,190 47,067.01 37.10% 

2020 年 

设备工程商 1,148 30,182.32 30.64% 

直接用户 93 9,409.17 9.55% 

合计 1,241 39,591.49 40.19% 

注：上述新增客户统计仅覆盖 2018 年 1 月 1 日（即首次申报报告期期初）至统计期间

的客户数量，不再考虑 2018 年 1 月 1 日以前客户。 

2022 年，新增主要的直接用户及设备工程商新增主要的终端项目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分类 客户 收入 

直接用户 

安徽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3,169.47 

青海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1,377.88 

晶科能源（海宁）有限公司 1,301.84 

威睿电动汽车技术（宁波）有限公司 840.71 

青岛海达源采购服务有限公司 835.23 

小计 7,525.12 

分类 项目名称 收入 

设备工程商之终端项目 

恒美偏光片项目 1,155.84 

江苏龙恒光伏项目 1,150.44 

比亚迪配套项目 1,111.94 

华润微电子项目 1,096.35 

合盛硅业多晶硅项目 1,02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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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项目 865.73 

包头晶澳项目 838.94 

嘉兴隆基项目 822.07 

凡润显示科技项目 647.60 

丽水中欣项目 584.07 

小计 9,299.53 

⑤公司市场地位及竞争情况逐年提升 

报告期各期，公司各类市场占有率的具体测算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2022 年 2021 年 2020 年 

公司产品收入 16.64 12.41 9.66 

中央空调市场规模（含税） 1,060 1,093 908 

公司市场占有率 1.77% 1.28% 1.20% 

公司产品收入（剔除多联机、单元机） 16.31 12.08 9.36 

工商业用中央空调市场规模（剔除多联机、单元机，含税） 373 366 308 

公司市场占有率（剔除多联机、单元机） 4.94% 3.73% 3.43% 

公司产品在中央空调洁净领域市场占有率 10.06% 10.02% 6.29% 

注 1：公司产品收入包括空调主机、空调末端、商用机三大类收入； 

注 2：公司市场占有率=产品收入/市场容量（即含税市场规模/1.13）。 

综上，近年来，公司通过不断提升产品品质、拓展销售渠道、丰富产品应用

领域并深耕重点领域等措施，已成长为工商业用中央空调行业具有较高品牌竞争

力的企业，销售规模和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 

2、公司未来收入增长预计将保持一定的持续性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之“第六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八、

经营成果分析”之“（八）公司 2022 年主营业务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逻辑及未

来增长的可持续性”补充披露，具体情况如下： 

“2、公司未来收入增长预计将保持一定的持续性 

报告期内，公司收入规模增长较快，2022 年，主营业务收入增幅达 35.12%，

未来公司收入增长预计仍将保持一定的持续性，具体原因为： 

（1）公司现有在手订单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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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公司在手订单总额 55,608.21 万元（含税），较 2022

年末在手订单增长 67.21%，保持较高增长幅度，其中亦包括晶澳太阳能项目、

晶科能源项目、合盛硅业项目、绵阳市安州区光伏产业园建设项目等多个洁净领

域重大、具有代表性的新项目。因此，预计公司未来业绩增长将保持一定的持续

性。 

（2）2023 年一季度及上半年业绩预估较 2022 年同期亦有所增长 

公司 2023 年一季度及上半年业绩预估情况、较 2022 年同期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项目 
2023 年 2022 年 

金额 变动幅度 金额 

一季度 
营业收入 34,310.60 12.16% 30,591.17 

净利润 4,312.81 43.01% 3,015.71 

上半年 
营业收入 81,939.51-89,404.32 12.83%-23.11% 72,623.90  

净利润 9,406.25-11,285.70 26.83%-52.17% 7,416.55  

注：2022 年一季度及 2023 年一季度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审阅；2022 年上半年数据已经

天健会计师审计，2023 年上半年数据为预计数据；2022 年同期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剔除出售

投资性房地产确认的收入及净利润。 

由上表，2023 年一季度，公司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均同比增长，但净利润增

长幅度超过营业收入增长幅度，主要系受益于产品毛利率提升的影响；2023 年

上半年，基于现有执行订单和在手订单情况、公司市场开拓规划、下游应用领域

市场需求增长预期等因素考虑，预计营业收入将有所增长，同时受益于产品毛利

率的提升，净利润水平预计提升更高。 

（3）下游市场仍将保持较大容量，细分市场预计将继续稳步增长 

①中央空调设备广泛应用于电子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各种工

业制冷场所，以及写字楼、商场、轨道交通、机场、医院等各类公共建筑，下游

市场预计仍将维持较大容量。 

②报告期内，工商业用中央空调的市场呈持续增长趋势。随着国内电子半导

体、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装备、轨道交通、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业的

发展和工业转型升级的加快，未来我国工商业用中央空调市场需求总体规模预计

仍将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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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受国家产业政策支持的影响，下游电子半导体、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

等洁净领域有望继续加快发展，从而进一步带动洁净空调市场规模的高速增长。

其中：A、受益于国家相关支持政策，我国半导体产业规模持续增长，根据

Frost&Sullivan 研究报告，预计我国半导体市场规模将于 2027 年达到 21,522 亿

元，2022 年至 2027 年的年复合增长率预计将达 12.13%，市场空间巨大；B、近

年来生物技术的不断突破和产业政策的相继出台带动了生物医药行业的迅猛发

展，根据 Frost&Sullivan 数据预测，到 2030 年，我国生物医药市场规模将达到

1.30 万亿元，市场空间广阔；C、在“碳中和”的大背景下，我国光伏产业持续

增长，根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的预测， 2025 年我国新增装机规模在

90GW-110GW，年均复合增长率约 14%，具有广泛市场空间；D、在国家产业政

策的支持以及新能源汽车销量持续增长带动下，近年来中国锂离子电池产业规模

增长迅速，根据 Mordor Intelligence 预计，2025 年全球消费锂电池市场规模将达

到 273.30 亿美元，2020-2025 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 20.27%，市场空间较大。 

④与此同时，目前公司在中央空调、工商业用中央空调的市场占有率仍相对

较低，为公司未来业务扩展创造了有利的提升空间。 

（4）工商业用中央空调市场保持“国进外退”、“国产替代”的趋势 

目前，工业中央空调和大型商业中央空调主要代表厂商仍以约克、开利、麦

克维尔等美日品牌为主，但行业已经持续呈现“国进外退”、“国产替代”的趋

势。未来，国产品牌的市场号召力和品牌影响力将与日俱增。 

（5）公司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较高 

①公司在业务发展过程中坚持技术与产品创新，坚持发展自主品牌战略，逐

步建立了良好的企业品牌形象，并得到业内客户的高度认同。基于公司多年来在

行业内的深厚积累，公司及其产品已在下游领域中形成良好口碑，具有较强的品

牌优势。 

②公司先后获得 234 项专利和多项国家级认证，2012 年起被认定为高新技

术企业，2021 年被认定为浙江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022 年 9 月获批设立

浙江省博士后工作站，并作为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的承担单位参与重点计划的研

发，具备较强的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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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公司一贯注重产品质量的控制，制订了完善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体系，

使得产品质量达到国内及国际的相关标准。公司已通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多类

产品已获得国内或国际认证，具备较强的质量、性能优势。 

④公司产品类型齐全，包括空调主机、商用机、空调末端等多类型产品，同

类机种产品系列齐全，能够满足各类客户需求，广泛应用于各类下游领域，具备

较强的品类优势。 

⑤公司已建立覆盖全国的营销和售后服务网络，营销渠道及售后服务优势较

强，其中：营销网络能够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对客户需求做出快速反应，有助于

公司持续开拓新客户；公司售后服务团队具有丰富的售后维修经验，通过多样化

的服务报修体系，能够及时响应客户的售后维修需求。 

（6）公司已经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扩大销售规模，提升市场地位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不断提升产品品质、拓展销售渠道、丰富产品应用领域

并深耕重点领域等积极有效的措施，促进销售规模和市场占有率的不断提升。未

来，公司将进一步采取有效的市场拓展措施，包括： 

①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工艺改善，提升产品技术水平、品质和竞

争力； 

②继续完善销售布局，在加大对现有客户的订单挖掘力度和积累设备工程商

的基础上，公司持续进行组织优化和业务能力培养，提升公司承接大型订单的能

力，从而有效拓展直接用户订单； 

③继续深耕洁净领域，并拓展其他领域，丰富产品线，提升公司抗风险能力

较强，避免受下游单一领域周期波动的影响。” 

3、补充提示相关风险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之“第二节 概览”之“一、重大事项提示”之“（二）

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以及“第三节 风险因

素”之“一、与发行人相关的风险”之“（二）经营风险”补充披露相关风险如

下： 

“未来业绩快速增长不可持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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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各期，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98,515.17 万元、126,858.05 万元和

171,408.43 万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分别为 9,979.07 万元、10,134.27 万元和 18,591.14 万元，公司经营业绩呈现快速

增长趋势。 

整体而言，中央空调行业受宏观经济景气度和周期性、国家产业政策、下游

应用领域投资规模、市场需求不可以预测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较大，且近年来中

央空调市场整体规模呈一定的波动。若未来宏观环境和市场环境、产业政策、下

游客户需求、竞争对手策略、公司市场开拓等方面出现重大不利变化，或细分市

场增长情况不及预期，或行业整体产能规模扩张过大导致竞争加剧，公司产品需

求可能面临下滑的风险，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存在未来业绩快

速增长不可持续、大幅波动甚至下滑的风险。”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就上述事项，保荐机构采用了如下核查程序： 

1、取得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分析 2022 年净利润增幅较

大且高于主营业务收入增幅的原因； 

2、取得公司收入成本明细表，并分析主营业务收入、毛利率及新增客户等

变动情况； 

3、取得公司各项期间费用明细，分析波动的原因； 

4、取得并查阅行业研究报告，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及市场规模变动情况； 

5、查看公司 2022 年产品应用领域情况，并实地走访部分终端项目； 

6、取得发行人在手订单明细、2022 年第一季度及 2023 年第一季度财务报

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阅报告》、2022 年半年度审计报告及 2023 年

半年度盈利预测报告，了解 2023 年第一季度及半年度业绩变动情况； 

7、访谈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财务总监，了解 2022 年经营业绩变动的原因和合

理性、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公司未来发展规划情况。 

（二）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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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发行人 2022 年净利润较 2021 年增长幅度超过主营业务收入增长幅度，

主要系毛利率提升、期间费用率随着经营规模的提升相应下降等原因所致，具有

合理性； 

2、发行人 2022 年收入快速增长具备合理性，未来收入增长预计将保持一定

的持续性，发行人亦于招股说明书中对于收入快速增长不可持续的风险进行了重

大事项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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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关于发行人回复的总体意见 

对本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材料中的发行人回复（包括补充披露和说明的

事项），本保荐机构均已进行核查，确认并保证其真实、完整、准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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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浙江国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国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之盖章页） 

 

 

 

 

 

 

 

 

 

浙江国祥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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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浙江国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

的全部内容，确认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董事长：    

 陈根伟 

 

 

 

浙江国祥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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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国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之回复报告》之签字

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邵荻帆                 洪伟龙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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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浙江国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

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

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    

 金文忠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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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首席执行官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浙江国祥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

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

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回复报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首席执行官：    

     崔洪军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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